射港发〔2018〕15号

关于切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射阳港区港口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涉港单位、局机关各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部、省、市相关部署，切实加强全国“两会”期间港口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港口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根据市港口局《关于切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港口安全生产等工作的通知》（盐港传〔2018〕22号）文件要求，结合港区实际，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强化责任措施落实

全国“两会”召开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确保“两会”期间港口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是当前一段时间港区的首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部、省、市工作部署，坚决克服松懈思想，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全力以赴抓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要加强港口安全生产形势研判，盯紧看牢港口安全生产基础薄弱、隐患和问题较多、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的地区和环节，落实针对具体有效的措施，强化事故隐患整治和安全责任落实，保障港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创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二、突出抓好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加强安全监管执法

要严格落实上级指示要求，针对当前港口行业特点，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和有较大影响的安全生产事故、不稳定因素等，开展自查自纠，强化隐患排查，落实有效应对和防范措施，提高防范能力。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大落实和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专项行动，严格监管执法，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建设经营活动。推动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管理，突出危险货物码头、危险货物仓储经营、港口压力管道、港口工程建设、大型货物码头装卸作业等重点场所，立即开展动态隐患排查治理，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对查出的隐患和问题，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确保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

三、开展督促检查，有力推动相关工作部署落实

为确保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局安委会从现在起至全国“两会”结束，将适时对各涉港单位开展督查，对督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我局将依法从严查处，督查采取现场检查、座谈走访和听取汇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突出危险货物作业、水运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重点企业，深入基层一线，查问题、查隐患、促整改、堵漏洞，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各涉港单位要落实专人负责“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对检查出的隐患和薄弱环节，各涉港企业要立即整改，对重大隐患要挂牌督办整改，无法保证安全生产的，坚决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改。

四、严格值班和应急值守，确保“两会”期间安全信息畅通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全国“两会”期间的值班和应急值守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和全国“两会”期间信息每日报告制度，确保通讯联络和信息渠道畅通。进一步完善港口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增强针对性和实战性，确保应急保障队伍和物资随时待命，切实做好应急保障工作。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和事故险情，做到科学应对、及时妥善处置，维护社会稳定，并按照有关规定将信息及时准确上报，严禁迟报、漏报、瞒报。

请各单位明确专人于3月3日至3月20日，每日上午10:00前上报事故统计情况。联系人：杨阳，联系电话87751515，189218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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